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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

重大团组〔2020〕33号

关于印发《重庆大学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实施
细则》的通知

各二级团组织：

现将《重庆大学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工作实际遵照落实。

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

2020年 11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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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学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实施细则

根据《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中青办发

〔2019〕6 号）《团（总）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指引（第 1版 2020

年）》、《重庆市团（总）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指引（第 1版 2020

年）》等文件对持续推动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的要求，结合我校

实际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原则上每年第四季度集中开展一次对标定级工作。

二、评比对象

成立 6个月及以上的团支部。流动团员团支部、临时团支部

不纳入“对标定级”范围。

三、工作标准

各二级团组织可依据“对标定级”参考标准（详见附件），合

理细化评估指标，设定具体分值，开展评星定级。建议总分值 100

分，对应星级参考如下。

5星级（≥90分），4星级（80－89分），3星级（70－79分），

2星级（60－69分），60分以下不予定级。

——5星及 4星团支部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础较好，应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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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推进工作创新，成为示范标杆。以二级团组织为单位，原则上

五星级不超过团支部总数的 10%，四星级不超过团支部总数的

20%。

——3星和 2星团支部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础一般，应着

力补齐工作短板，提升建设水平。

——不予定级团支部，列入重点整顿范围，应着力解决突出

问题，加强基本建设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“对标定级”工作坚持定期集中开展，实行动态管理。

（一）团支部对标自评

1.各团支部结合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等，对照参考标准，完

成自评定级。综合班子建设、团员表现、活动效果、制度落实、

作用发挥等方面，由团支部负责人确认自评结果并签字。

2.被列为重点整顿的团支部，完成整改后方能开展“对标定

级”。

（二）二级团组织复核认定

1、二级团组织结合述职情况或者平时工作表现，对照团支部

自评结果，完成复核认定，其中要注重核对“智慧团建”的系统

数据等。

2、二级团组织复核团支部自评定级情况后，通过复核的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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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并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记录其星级（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有关功

能将于第四季度上线运行）。对团支部自评结果不予认可的，须向

支部反馈存在问题，予以纠正或限期整改。

（三）校团委抽查评估

1、各二级团组织以工作总结形式，将本单位团支部“对标定

级”工作总结评估情况反馈至校团委组织部。

2、校团委结合年度工作考核情况，抽检各二级团组织开展

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情况。

五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分级负责

各二级团组织要统筹安排本学院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，

动态抽查复核，靠前指导督导，坚持严肃考核，传递工作信号和

压力。团支部书记是此项工作直接责任人，要尽职履责，主动向

团员青年公开自评定级的过程及结果。

（二）评议考核

各二级团组织要着力建立健全支部评星定级制度，扎实开展

团组织三级述职评议测评制度，原则上每年前三季度进行专项部

署，推动基层团组织对标对表、整改提升，第四季度集中开展“对

标定级”评定检查工作；要因地制宜细化评分标准，严格工作程

序，统筹星级把控，避免定级标准畸高畸低。



- 5 -

（三）激励约束

4星级及以上团支部，方具备参评学校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、

“标杆团支部”、“优秀团日活动”等团内荣誉的资格；5星级团

支部方可参评全国、全市五四红旗团组织。无故未部署开展“对

标定级”工作的基层团委、团支部，不得参评团内荣誉；不予定

级团支部，在整改完成之前不得参评团内荣誉。

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

2020年 11月 25日


